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
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1年以来，阎良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为抓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依法依规开展各项工作，圆满完成《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部署的工作任务，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举措和成效

（一）坚持政治引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

为全面部署法治政府各项工作，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积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政法委书记和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区级相关部门和各街道办等49家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法治政府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2020年全区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获得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坚持把领导干部学法、模范守法、规范用法作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全年区委常委会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及各类专题会议先后听取、研究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9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先后学习《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内容学法4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100%，全区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

（二）加强统筹谋划，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积极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努力争创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挖掘和培养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单项工作，形成阎良品牌、推广阎良经验。

一是部署推进有序。与市级部门紧密对接，提前筹划、周密部署，组织召开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专题会议，印发《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方案》和《指标任务分解表》，明确责任单位，细化工作任务，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二是督导检查有效。对照市司法局相关工作要求和《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操作指南（2021年版）》，对我区《任务分解表》100项三级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形成区级《操作指南（2021年版）》。先后组织对区级相关部门和各街道办开展三轮督导检查，对照三级指标，逐项查漏补缺，明确整改措施。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形成月汇总、季通报制度，并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切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细走实。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开辟区政府网站法治政府建设专栏，开通法治阎良微信公众号，进一步加大对法治建设中政策规定、工作经验、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力度，不断提升群众对法治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度。12月，区政府主要领导就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接受《西安日报》访谈。

（三）严格工作标准，依法行政助推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和清理工作。严格按照《关于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要求》，认真梳理规范性文件审查时需提供的资料，规范审查流程，合法性审核率达100%，人大代表关于规范性文件的建议按时回复率100%。深入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要求，对已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均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将2021年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部纳入清理范围，共清理超期和废止文件29件，保留规范性文件3件，并在区政府网站统一公布。

二是逐步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坚持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深入贯彻落实《陕西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坚持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质量，保证决策效率。2021年，审核各类法律文件、行政合同、信息公开、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行政公告和行政决定28件，形成各类重点问题法律风险报告6件、法律风险意见32件，组织听证会2次。

三是全面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健全机关单位法律顾问制度，探索成立政府法制专家库，区政府各部门共聘请法律顾问32名，基本实现全覆盖，为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发挥积极作用。区教育局、区司法局以“多校一聘”模式，为46所中小学幼儿园配备法律顾问23名，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维护学校及学生司法权益。

（四）提升执法水平，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一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统一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统一公布行政执法主体和监督电话，有效解决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不透明等问题，执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充分运用柔性执法手段，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在行政执法中推广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提醒告诫等柔性执法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预，刚柔并济提升执法效果。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新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按照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增加“首违可不罚”，明确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梳理公开交通、文化、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四大领域“免罚清单”“减轻处罚和从轻处罚清单”。

三是创新行政执法监管模式。探索推行“互联网+智慧监管”模式，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位置服务等技术，对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实时动态监管，实现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进一步推进执法规范和监管效能稳步提升，公众满意度和执法满意度走在全市前列。

（五）提高服务质量，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

一是“一把手走流程”活动成效显著。为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质量，全区扎实开展“一把手走流程、坐窗口、跟执法”活动。通过“换位式”体验、“全流程”倒查，精准提升办事服务质效。2021年开展专项活动66次，接待群众46人次，受理业务67件，体验办理事项52项，发现并解决各类问题62个。

二是行政审批职能持续优化。围绕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目标，分类设置功能区和服务窗口，实现所有事项进中心，中心之外无审批。目前共设置综合窗口41个，综合受理624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100%“一窗受理，集成服务”。阎良区在全省率先实现出生“一件事一次办”，获评全市“十佳”创新案例。

三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积极搭建“管理一站式、服务一家人、办事一条龙”服务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整合律师、人民调解、行政复议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全区各村组、社区实现公共法律全覆盖，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目前，累计拥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人员197人，50余家企业，现有的103个行政村、社区均已聘请或配备了法律顾问。

（六）学法普法常态化，提升法治工作水平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定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通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措施》等文件，不断细化方案措施，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区政府党组及各单位党（工）委（党组）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点内容, 全区4000余名党员干部在陕西干部教育网络学院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不断提高。

二是开展以案释法典型案例宣传。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答疑解惑、释法说理、法治教育的积极作用。结合我区实际，重点收集劳动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权益保护、交通事故纠纷、医疗事故纠纷、非法集资、婚姻继承、征地拆迁、社会保险、典型诈骗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案例，通过广泛征集、精心选取，将一批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的典型案例汇编成法治宣传台历。采取以案说法、以法析案等形式，引导读者以案为鉴，遵法守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三是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科学制定“八五”普法规划，全面启动“八五”普法工作。实施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目前全区共有“法律明白人”280余名。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送法下乡助民行 服务群众暖民心”“重视家庭保护 护航青少年无忧成长”普法讲座、《民法典》进社区“典”亮退休生活普法宣讲等主题宣传活动。全年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平安建设、知识产权等各类法治宣传共计120余场，制作宣传展板1504块、横幅1160条，发放调查问卷600余份、宣传资料166万份，接受群众咨询2800余人次。
（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健全调处化解纠纷机制。统筹全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各类资源，加大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推动构建新时代大调解工作新格局。全区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15个，调解员451人，基本形成了区、街道、村（社区）三级基层调解组织为主体，专业性、行业性综合调解组织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全覆盖的调解组织网格化体系。全年累计排查调解各类民间纠纷1097件，成功调解1069件，调解成功率96%，涉及金额50余万元。

二是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围绕区政府重点项目，提供优质公证服务，共计办理公证案件1849件，其中民事案件965件、经济案件802件、执行72件。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037件，其中刑事案件147件、认罪认罚462件、民事案件428件，受理农民工案件128件。及时升级“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电话，指派专门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人员全天坐班，接待群众来电来访5828人次。

三是持续提升行政复议水平。全年接受上级机关复议4件，行政诉讼33件，国家赔偿申请3件，组织听证会2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100%。审核各类政府法律文件出具法律风险意见32件。本级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3件，经与申请人调解，均以申请人撤销复议结案，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尽管全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上级工作要求和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一是法治工作开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个别单位对法治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措施不力。二是少数干部、执法人员执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原因是法律法规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足。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2年是法治政府创建的关键一年，也是更高水平法治阎良建设的重要一年。法治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坚持平安阎良、法治阎良一体推进，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进一步提升法治工作能力，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程序，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指导，在全区创新方式方法，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委、市委法治工作会议重要精神，切实在全面依法治区各项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

二是科学编制法治建设规划。为推进新一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区委、区政府将科学编制法治建设规划，制定《法治阎良建设规划（2021—2025年）》《西安市阎良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西安市阎良区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等中期法治建设基础性文件，制定依法治区委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压实任务、夯实责任，为全区法治政府建设奠定良好法治基础。

三是持续加大普法力度和深度。制定2022年普法工作计划，继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提升法治素养，切实增强抓好法治建设及普法工作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主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指导实践，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重点加强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四是全力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继续加大对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的督导检查力度，对存在问题进行再整改、再提升，加强对各创建单位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创建能力。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示范创建工作开展专项评估，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力争2022年成功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

               2022年2月21日



